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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随着日本企业创造的经济奇迹，其制造业企业的管理

在 #$ 世 纪 .$ 年代 以后 成 为世 界管 理 学界 的 热门 研 究领

域。大钱研一 （/0123，’).’）和福山 （#$$’）都曾经指出，日本

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信任程度高是其他西方国家 （主要指

美国）所不可比拟的。只有在企业之间良好的信任基础上开

展合作，才能减少合作各方的机会主义风险，降低交易成

本。同时，有利于及时生产方式（456）和敏捷制造体系的贯彻

等。为什么日本制造业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高？是什么因素

培育了日本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？本文将试图应用制度化信

任的概念做一些阐释。

一、制度化信任

至今，我们还没有一个被学者共同认可的关于信任的定

义。尽管大家都认识到信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多重要性：

它使合作行为产生（789:;<<8= ’)..）；它能促进适应性的组织

出现（>3?;@ A BCDE= ’))#）；它能减少有害性的冲突发生，降

低交易成本，有利于反应敏捷的工作小组组建（克雷默等 =
#$$F）；和 增 强 组 织 对 危 机 的 “免 疫 力 ”（史 蒂 文 · 科 维 =
’)))）。经济 学 家 倾向 于 把 信 任视 为 可 计 算的 （G3??389@DC=
’))F）或是制度性的（HDI<2= ’))$）；心理学家习惯使用信任者

（<I0@<DI）和被信任者（<I0@<;;）的品质（8<<I3:0<;@）和形成这些品

质的许多内在的认知特点来评价信任（JD<<;I= ’),*K L;0<@12=
’),#）；社会学家发现，信任是根植于社会反映人与人之间

（7I8CDM;<<;I= ’).-）或社会制度（N01O;I= ’).,）的关系。

在这里，我们采用的信任定义包含三个方面。除了人际信

任，我们相信，也适用于合作企业之间的信任研究。第一，对别

人的信任反映了一种预期或信念，被信任者是善良的。第二，

信任者不能控制或强迫被信任者去履行对他 P 她的预期。也

就是说，信任带有使信任者受到伤害的脆弱性，信任者承担着

被信任者不履行预期的风险。第三，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带有一

定程度的依赖性，以致于信任者行动的结果受到被信任者的

行为的影响。制度化信任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某种情景中，陌

生人之间如何培养和建立信任。所谓制度化信任（5C@<3<0<3DC &

:8@;Q <I0@<）的“制度”就是这些规范的条款（比如契约）、社会

规范（包括成文的和不成文的）、组织设计（比如科层制）、结构

性约束（例如岗位责任制、招聘条件）等的总称。制度化信任的

性质是通过制度设计的惩罚性威胁迫使组织中的成员必须采

取合作的态度或者放弃机会主义的打算，因而，它是一种威慑

性 的 信 任 （L;<;II;C1; & :8@;Q <I0@<）。即 ，强 调 通 过 功 利 主 义

（0<3?3<8I38C）的安排使一方相信另一方是可信的。因为破坏这

种信任关系所招致的成本将超过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利益

（J3CR A S8C Q; S;C= ’))# = ’))% K B28T3ID= B2;TT8IQ= A
U2;I8@O3C= ’))#）。在交易费用经济学里的资产专用效应所潜

在的转换成本就属于这类信任。如此的话，问题就变成这种制

裁的威慑性是培育了信任还是取代了信任，尤其是在企业间

的关系上（V8R;C A U2D;= ’)).）。事前的威慑可以增进信任，

因为人们相信声誉（I;T0<8<3DC）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。制度性

的因素能够为许多重大的信任问题提供广泛的支持，维持更

长远的风险承担和信任行为（例如，70?8<3= ’))-K J3CR A S8C
L; S;C= ’))#K B3<O3C= ’))-）。在社会这个层次上，法律体系

对人们的财产和权利的保护反映了制度性的支持（福 山 =
#$$’），在企业中除了体现于正式的规则，也体现在企业文化

和团队精神等非正式规则上（>3?;@ A UI;;Q= ’))-）。

二、金字塔式的供应商信任等级制度

日本的大型制造企业 （比如汽车和电子工业）以其高效

率和制造柔性而著称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企业与其

供应商之间融洽的合作关系。这些合作的企业以高度的信任

关系和积极的合作态度共同创建了日本制造企业完善的供

应链。我们可以从这种供应链关系中找到能够有效地抑制或

降低合作各方可能存在的不诚实和欺诈行为的制度设计。

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，最终的组装企业 （例如丰田汽车

组装厂、松下电子组装厂）处于金字塔的顶端，它们从第一层

的供应商购进已经比较完整的组装配件。第一层的供应商又

向第二层的供应商购进零部件，第二层的供应商又向第三层

的购进，如此类推。在每一层供应商，至少有两家以上的相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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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的企业，它们必须不断地改善质量、降低成本以争取在

保证利润的前提下努力爬上金字塔的上一层。在这样一个庞

大的供应链关系中，最终组装的企业只需要集中精力管理好

第一层次的供应商。在每一层的供应商又承担着对下一层供

应商的管理任务。其管理主要通过评分制度来实现。

上层供应商一般以产品质量、工程技术、运送是否及时

等为考核项目，经常对下层供应商进行评定，并定期通知下

层供应商的得分情况和需要改进的领域。最终组装企业可以

通过分数的高低鉴别出有欺诈行为或不诚实的供应商，要求

限期改进，否则，将被降低到更下一层的供应商队伍。对得分

高的企业，奖励其更为长期的合同和更多的权利。由于日本

的大型制造企业一般都采取及时生产方式（%&’），只有采取这

种对供应链管理的分权制度，才有效地保证了最终组装企业

的及时生产。假如大企业对所有供应商提供的部件都逐一检

查，所谓的及时生产将不复存在。

双边定价 （()*+,-.+* /.)0- 1-,-.2)3+,)43）、双边产品设计

（()*+,-.+* /.4150, 1-6)73）和 （友情帮助）解决问题 （/.48*-2 9
64*:)37 +//.40;）也是制造业供应链企业的几个主要特征。由

于共同决定部件或零配件的价格，内部顾客就能够经常向供

应商索要产品成本的详细资料，并且，与供应商一起探讨进

一步降低成本的方法。同样，双边产品设计过程也是在一种

气氛和谐、利益共享的环境中进行。在新产品开发阶段，供应

链企业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分析，确定出新产品的 “目标成

本”和“目标利润”。双方在保证产品的基本设计要求下，共同

研究降低成本的途径。在新产品推向市场以后，产品销售利

润超过“目标”的部分则由双方根据事先的协定共同分享。在

长期的合作中，因为最终的组装企业在人才、技术、管理上都

优于其供应商，它时常也会动用自己的这些优势资源帮助供

应商解决各种生产、工程、流程等方面的问题，这就是组装企

业的“友情帮助”。这也促使供应商以更加信任和合作的态度

进行回报。

日本制造业供应链企业的这些制度设计，在为潜在的欺诈

者设计了惩罚机制的同时，也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各方为了共同

的利益必须精诚合作，彼此信任。当然，要维护好供应链企业之

间的信任关系，还必须考察日本社会的制度化信任背景。

三、日本社会的现代网络“声誉”机制

如果我们应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，合作各方在交易

中均存在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动机，那么，日本制造业

的金字塔式的供应链制度设计，为供应商也提供了采取机会

主义行动的动机和空间。

首先，虽然日本的供应链关系要比很多国家的要显得稳

定和持续，但大企业和它的供应商一般只签定不超过 #< 9 #=
个月期限的合同。而且，即便是长期合同，大企业在签定和维

持合同上也拥有绝对主动的权利。其次，在大企业与供应商

的合同期限内，所谓的评分制、双边定价制等，供应商在各方

面均处于弱势地位。尽管日本的法律可以为小企业提供这类

不公平条款的保护，而事实上，在日本很少出现供应商起诉

大企业的案例。据拉姆塞的研究（>+26+?-.，#@"A），在日本社

会，不管是相互合作的个人，还是组织，都有回避诉讼的倾

向。最后，虽然大企业可以有效地利用等级制度使自己在产

品供应、产品质量、价格等方面不受供应商的欺骗，但这种制

度设计并不能阻止供应商脱离这条供应链而转投其它供应

链。例如，原先属于丰田生产体系的供应商可以投奔本田、日

产或者尼桑。如果是这样，“被抛弃”的大企业将蒙受很多有

形和无形的损失。因为原先的合作使双方在生产、工程技术

等方面已经投资形成一定的 “专用性资产”和技术诀窍，供应

商借助大企业的 “友情帮助”和自身的努力也具备了相当的

技术能力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供应商可能会泄露原先供应链上

的许多技术资料和成本数据。

如果这种金字塔式的供应链制度设计只能在某个供应

链体系内有效，而且对供应商的惩罚机制也仅限于这条供应

链，那么，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不可避免。然而，在日本

所谓的“现代制度网络体系”（241-.3 )36,),5,)43+* B+8.)0）里，供

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信息将很快传递到其它的供应链体

系，甚至整个日本的工业体系。也正是这个 “网络”，把家庭、

学校、公司、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等所有关于 “声誉”的信息

都囊括其中（C0C)**+3，#@"D：DE）。对机会主义供应商的信息

快速传播，将很快使供应商声名狼藉，几乎不可能有那条供

应链再将其接纳。同样，这种 “声誉”的传播机制和惩罚机制

对大企业也造成制约。在同一个产业内部，供应商对各个大

企业的政策和福利情况也比较清楚，一旦某个大企业单方面

不公平、苛刻地要求供应商，这种信息也很快传遍业界，使供

应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得到业界的同情和声援，对大企业的

形象和生产体系造成伤害。

在日本，这种集体惩罚机制（04**-0,):- 6+30,)43)37）已经成

为强大的社会工具去监督和控制人或组织的不诚实行为或

机会主义动机。山岸（F+2+7)6;) G F+2+7)6;) H #@@D）认为，制

度的功能在实质上还是解决人际信任问题。制度化信任是人

们因为对外在社会体制的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对人的基本信

任。在对制度的信任中包容了对职业群体、某种社会制度下

的一般的人的信任。有人提出，这种信任问题根本就谈不上

是信任（I),J)3 G >4,;H #@@K）。制裁（I+30,)436）虽然能建立起

合作关系，毕竟，合作是一种行为。而且，合作还可以由其它

原因所致（比如通过恐吓）。也有人把这类信任归为低信任度

的区间，在这里，违反信任的成本高，信任双方的关系仅限于

此 （L-M)0J) -, +*NH #@@"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信任成为控制的替

代，反映了对另一方动机的正面期待。在足够的信任建立起

来以前，控制在发挥作用。例如，一份内容详尽的法律和约就

是对行为进行控制的机制。麦考勒（C+0+5*+?H #@=K）观察到，

条款细致的和约阻碍了创建高效的交换关系。事实上，当他

们的交换关系是高结构化和易于监督的，人们也用不着去建

立信任关系。尽管这类设计完备的和约建立在威慑的基础

上，大多数公司在建立联盟之前就存在的社会联系使得这些

和约显得不必要了（O475,H I;+3H G P+*J-.H #@@K）。

四、结论

日本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社会，不仅反映在人际交往当

中，也体现在制造业供应链的企业合作上。通过对制造业供

应链管理过程的考察，其金字塔式的信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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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制度为各层次的供应商制定出信任等级，在一定程度上抑

制了供应商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，同时，在日本的现代网

络体系下，快速的声誉传播机制和惩罚机制对所有企业潜在

的机会主义动机均形成强大的威慑力，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供

应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

参考文献：

’ ( ) 弗郎西斯·福山 " 信任—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

’2 ) " 海南出版社，+,,("
’+ ) 罗德里克·2·克雷默等 " 组织中的信任 ’2 ) " 中

国城市出版社，+,,!"
’! )史蒂文·科维 " 原则至上 ’2 ) " 重思未来（罗文·吉

布森编）" 海南出版社，(333"
’# ) 456789:; 2" <==>5?@7A=B @BC 7?687D E=F5 7:5=?57A9@G

B=758 ’2 ) " 05H?@8I@ 8JF>=8A6F =B 2=7AK@7A=B" " LAB9=GBD 05M
H?@8I@ NBAK5?8A7J O?588" " >>" +&$ 1 !+," (3%+"

’$ ) P@FH577@; 4" Q?687D 2@IABR @BC H?5@IABR 9==>5?@7AK5
?5G@7A=B8 ’2) " 05S T=?ID U@8AG UG@9IS5GG" (3VV"

’% )P?@B=K5775?; 2" E" W9=B=FA9 @97A=B @BC 8=9A@G 87?6976?5
’ * ) " XF5?A9@B *=6?B@G =Y E=9A=G=RJ; 3(D #V( 1 $(," (3V$"

’& )P6G@7A; Z" 4=58 Y@FAGA@?A7J H?55C 7?687[ Q:5 AF>GA9@7A=B
=Y ?5>5@75C 7A58 Y=? 9=B7?@976@G <:=A95 AB @GGA@B958 ’ * ) " X9@C5FJ
=Y 2@B@R5F5B7 *=6?B@G" \=G" !VD V$ 1 ((+" (33$"

’V ) ]@R5B; *" 2"; ^ E==BIJ== <:=5" Q?687 AB *@>@B585 ABM
75?YA?F ?5G@7A=B8D AB87A767A=B@G 8@B97A=B8 2@775? ’ * ) " X9@C5FJ =Y
2@B@R5F5B7 Z5KA5S" " \=G" +!D $V3 1 %,," (33V"

’3 ) _=R67; U"; E:@B; ‘"; ^ ‘@GI5?; P" <=F>57A7AK5 9=M
=>5?@7A=B AB HA=759:B=G=RJD L5@?BABR 7:?=6R: B57S=?I8[ ’2) aB
0" 0=:?A@ ^ W99G58 .WC8" / ; 057S=?I8 @BC =?R@BAb@7A=B8D E7?69M
76?5; Y=?F; @BC @97A=BD !#V 1 !%$" U=87=BD ]@?K@?C U68AB588
E9:==G O?588" (33!"

’责任编辑：熊一坚 )

.上接第 (#V 页 /


